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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进出口商品风险管理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。据国家质检

总局官网报道，日前，全国进出口商品风险管理工作推进会在北京

召开，检验司孙文康司长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。会议系统阐述了

《国务院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

系 切实保护消费者安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7〕43 号）出台的背

景、起草过程和重要意义，结合当前形势，对如何学习理解《意见》

的内容和精神进行了全面解读，并对下一步《意见》的推进与落实

进行了部署。检验司刘世远副司长、于群利副司长、宋秀顺副巡视

员出席会议。 

孙文康司长出席进出口领域打假工作成果总结会。据国家质检

总局官网报道，日前，国家质检总局在广西召开进出口领域打假工

作成果总结会，孙文康司长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，会议就贯彻落

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，推动出口商品质量提升和执法打假工作再

上新台阶进行了部署。会议过程中，孙司长结合贯彻落实《国务院

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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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》深入广西国检试验区进行调研。 

于群利副司长在广州主持进出口商品风险管理及信息化建设工

作专题研讨并进行调研。据国家质检总局官网报道，日前，质检总

局检验司组织天津等 11 个直属局有关人员，在广州就进出口商品

风险管理及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专题研讨。检验司于群利副司长和

广东局邓旭旗副局长全程参加研讨，此次研讨旨在贯彻国务院《关

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

消费者权益的意见》和落实总局李元平副局长关于信息化建设的工

作部署。研讨明确了广东局作为总局的试点单位，将牵头落实《意

见》有关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工作。研讨期间，总局检验司组织成立

了3个专家组，并完成了初步工作方案及项目开发Ⅰ期的进度安排，

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在广州期间，于群利副司长还就广东局

“智检口岸”和“全球质量追溯系统”等内容，赴广东南沙局进行

了调研。 

“全国进出口商品风险管理工作专栏”正式上线。即日起，中

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检验鉴定机构分会为更好地支持服务全国进

出口商品风险管理工作开展，在其官网开通“全国进出口商品风险

管理工作专栏”。该专栏下设两个版块，一个是检验机构报送质量

安全风险数据入口，通过该入口可以进入检验机构数据采集系统，

方便机构向质检总局传递数据；另一个专项工作动态版块，该版块

及时汇总发布全国进出口商品管理工作的相关信息以及检验鉴定行

业围绕该工作的信息动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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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茵检测认证服务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为中车株机海外市场布局

提供全方位支持。据该公司官网报道，日前，该公司与中车株洲电

力机车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，将协助其实现从研发端至部件供应

体系皆符合各国法规要求，顺利拓展海外市场。此次合作协议的签

署，标志着双方在合作近十载后携手迈进全面深化的战略合作新阶

段。 

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被评为2017年度工作质量分类监管I类机

构。据该公司官网报道，日前，该公司（国家高压电器质量监督检

验中心、国家绝缘子避雷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），被评为国家 I 类

产品质量检验机构。 

加强产品管理，尼日利亚标准局发布关于加帖 PAM 标签的公告。

据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报道，近日，尼日利亚

标准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 PAM 标签（PRODUCT AUTHENTICATION 

MARK） 的公告。根据 2015 年 SON 第 14号令第五部分，为了保证

已经确认符合相关尼日利亚工业标准或其他经过批准的技术标准的

产品的真实性、有效期性和可溯源性，SON将在2018年2月1日起，

要求在所有本国制造的产品和进口产品上加贴PAM标签。 

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成功举办第三期新版体系标准

宣贯培训。据该公司报道，日前，该公司为帮助ISO9001和 ISO14001

获证企业及时了解2015版标准的变化，积极推进认证标准换版的工

作，举办了第三期2015版 ISO9001和 ISO14001新版标准宣贯培训

会。来自湖南省内的五十多名企业代表踊跃参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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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陆检测技术服务(上海)有限公司西班牙新实验室投入运营。据

该公司微信报道，日前，该公司在西班牙阿利坎特省埃切尔市新设

实验室于 10 月 25 日正式投入运营。新实验室面积达 1400 平米，

可针对纺织品、鞋类和相关材料进行物理及化学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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